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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000812  证券简称:陕西金叶  公告编号:2021-74 号 

 

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收购山西大任国际教育交流 

有限公司51%股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基于平等互利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陕西金叶”）与刘耀国、

冀成义（以下合称“目标公司股东”）及山西大任国际教育

交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司”、“山西大任教育”）

于 2019年 5 月 24 日在西安市签署了《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与刘耀国、冀成义关于山西大任国际教育交流有

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投资框架协议》”），

签署各方同意公司按照《投资框架协议》约定的条款和条件

取得目标公司 51%的股权（该同意事项以下简称“本次收购”）。 

上述《投资框架协议》签署事项仅属于签署各方合作意

愿和基本原则的约定，无需经公司董事局和股东大会审议，

同时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投资框架协议》约定并经协议各方协商同意，公

司于 2019 年 6月 26 日完成了本次收购的保证金支付，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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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耀国先生授权的保证金接收方山西仁

顺利昌经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西仁顺利昌”）支付人

民币 1亿元。根据《投资框架协议》的约定，各方对保证金

实行共管。 

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先后于 2019 年 5 月 28日、2019

年 8 月 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签署〈投资框架协

议〉的公告》、《关于拟收购山西大任国际教育交流有限公司

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:2019-30号、2019-39号）。 

二、终止原因 

自《投资框架协议》签署以来，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收购

事项，专门成立了收购工作推进小组，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

律师事务所、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、

中铭国际资产评估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深入现场开展法律、

审计、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，本次收购相关各方始终就交易

细节保持充分沟通和积极协商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目标公

司所属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转设等客观因素影响，本次收

购包括尽职调查工作在内的整体进度较既定计划出现滞后，

且随着时间拉长，本次收购所涉及的政策、市场、融资等外

部环境、目标公司及其所属两所学校以及公司自身发展实际

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。通过持续、坦诚、深入沟通，

在新的情况及环境下，本次收购各方最终仍未能就交易价款、

支付安排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，经审慎研判及平等协商，

各方同意终止本次收购，并签署《终止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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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终止协议相关安排 

本次收购事项所涉各方（即公司、山西大任教育股东刘

耀国及冀成义、目标公司山西大任教育、山西仁顺利昌）于

2021年 10月 31日签署了《终止协议》，对本次终止收购事

项作出如下安排： 

（一）各方一致同意自本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原协

议。（原协议指本次收购项下各方签署的包括《投资框架协

议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文本） 

（二）各方确认，刘耀国、山西仁顺利昌应于本终止协

议签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，与公司共同办理解除保证金资金

共管的手续，向公司退还保证金；同时，各方按照原协议的

约定就保证金共管期间的利息进行结算，属于公司的利息同

保证金一并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。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向公司

返还保证金及利息等收益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照应付未付保

证金及利息等收益总额的 5‰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。除此之

外，各方不存在与原协议履行有关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。 

（三）各方确认，本终止协议为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，

各方对原协议的订立、履行、终止均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

潜在纠纷，亦无须就原协议终止事宜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 

（四）原协议终止后，原协议中的保密条款继续有效，

各方仍需遵照执行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.本次终止收购事项是公司基于审慎研判并与有关各

方友好协商之后做出的重大决定，亦是公司从切实维护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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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广大投资者利益角度出发，充分考虑公司发展实际做出的

慎重决策。 

2.鉴于本次终止所涉及的拟收购事项仅处在尽职调查

及条款谈判阶段，未发生实质交易行为，故本次终止收购事

项将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。 

3.公司将视实际情况，严格按照监管规则有关规定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终止协议》 

2.《会议备忘录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局 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


